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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本次发行仅指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股份发行，募集配套

资金部分的股份将另行发行。

二、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5.05元/股，该发行价格已经本公司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批准。本次新增股份数量为 678,863,257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678,863,257股）。

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5年 6月 23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登记手续，并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股份分布仍满足《公司法》《证券法》及《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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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公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1、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公告书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并对其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法律责任。

2、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公告书

中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3、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此

变化所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投资者在评价本次交易时，除本公

告书内容以及与其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认真考虑本次交易的其他全部信

息披露文件。投资者若对本公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

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4、本公告书所述事项并不代表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及其他监管部门对本次

交易相关事项的实质判断。审批机关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

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5、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股份发行上市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

阅读《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上交所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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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并保证本公告书及其摘要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刘 雷 陈 斌 朱 鹏

赵 伟 曾庆华 曹 敏

王晓渤 李国明 丰镇平

李兴春 王跃生 沈 翎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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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全体监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监事承诺并保证本公告书及其摘要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全体监事签字：

刘书君 马敬安 唐晓平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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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并保证本公告书及其摘要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秦介海 李堪雨 祝月光

高明成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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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公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本公司、

公司、华电国际
指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告书、本公

告书
指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重组报告书 指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中国华电 指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华电福瑞 指 福建华电福瑞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华电北京、运营公

司
指

中国华电集团北京能源有限公司，曾用名中国华电集团发电运营

有限公司

江苏公司 指 华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

上海福新 指 上海华电福新能源有限公司

上海闵行 指 上海华电闵行能源有限公司

广州大学城 指 广州大学城华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福新广州 指 华电福新广州能源有限公司

福新江门 指 华电福新江门能源有限公司

福新清远 指 华电福新清远能源有限公司

贵港公司 指 中国华电集团贵港发电有限公司

本次重组、本次发

行、本次交易
指

华电国际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中国华电购买其持有的江苏公

司 80%股权，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华电福瑞收购上海福新

51%股权、上海闵行 100%股权、广州大学城 55.0007%股权、福新

广州 55%股权、福新江门 70%股权、福新清远 100%股权，向华电

北京收购贵港公司 100%股权，并向不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
指

华电国际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中国华电购买其持有的江苏公

司 80%股权，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华电福瑞收购上海福新

51%股权、上海闵行 100%股权、广州大学城 55.0007%股权、福新

广州 55%股权、福新江门 70%股权、福新清远 100%股权，向华电

北京收购贵港公司 100%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本次募

集配套资金

指 华电国际向不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对方 指 中国华电、华电福瑞、华电北京

交易各方 指 上市公司、中国华电、华电福瑞、华电北京

标的资产 指

中国华电持有的江苏公司 80%股权，华电福瑞持有的上海福新

51%股权、上海闵行 100%股权、广州大学城 55.0007%股权、福新

广州 55%股权、福新江门 70%股权、福新清远 100%股权，华电北

京持有的贵港公司 100%股权

标的公司 指 江苏公司、上海福新、上海闵行、广州大学城、福新广州、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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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福新清远、贵港公司

过渡期 指
自评估基准日（不含评估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含交割日当日）

止的期间

评估基准日 指 2024年 6月 30日

审计基准日 指 2024年 12月 31日

定价基准日 指 上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交割日 指
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交付标的资产的日期，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自交割日起，标的资产的所有权利、义务和风险转移至上市公司

发行日 指 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交易对方名下之日

报告期、最近两年 指 2023年度、2024年度

审计报告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

XYZH2025BJAA3B0477 、 XYZH2025BJAA3B0475 、

XYZH2025BJAA3B0476 、 XYZH2025BJAA3B0469 、

XYZH2025BJAA3B0468 、 XYZH2025BJAA3B0470 、

XYZH2025BJAA3B0471、XYZH2025BJAA3B0474的审计报告

评估报告 指

中同华出具的编号为“中同华评报字（2024）第 031704号”资产

评估报告，以及中企华出具的编号为“中企华评报字（2024）
6537-01”、“中企华评报字（2024）6537-02”、“中企华评报字

（2024）6537-03”、“中企华评报字（2024）6537-04”、“中企

华评报字（2024）6537-05”、“中企华评报字（2024）6537-06”、

“中企华评报字（2024）6537-07”的评估报告

备考审阅报告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

XYZH/2025BJAA3B0443备考审阅报告

交易协议 指

2024年 8月 1日上市公司与中国华电签署的《华电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与华电福瑞签署的《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

华电福瑞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之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华电

北京签署的《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华电集团发电运

营有限公司之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2024年 10月 30日，上

市公司与中国华电签署的《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华

电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与华电福瑞签署的《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华电福瑞

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与华电

北京签署的《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华电集团发电运

营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 12月 29日经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通过，自 2024年 7月 1
日起施行）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 12月 28日经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修订通过，自 2020年 3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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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独立财务顾问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或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信永中和、审计机

构、验资机构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千元、万元、

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千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

入原因造成。本公告书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均指合并

报表口径的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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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组成。本次募集配

套资金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条件，但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

功与否或是否足额募集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中国华电购买其持有的江苏公司 80%股权；拟通

过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华电福瑞收购上海福新 51%股权、上海闵行 100%股权、广州大学

城 55.0007%股权、福新广州 55%股权、福新江门 70%股权、福新清远 100%股权，向华

电北京收购贵港公司 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江苏公司 80%股权、

上海福新 51%股权、上海闵行 100%股权、广州大学城 55.0007%股权、福新广州 55%

股权、福新江门 70%股权、福新清远 100%股权及贵港公司 100%股权。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现金对价的资金来源包括募集配套资金、自有或自筹资金等。在

募集配套资金到位之前，上市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以自有和/或自筹资金先行支付，

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名（含 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以询价的方式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342,800.00万元，且不超过本次重组

中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且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30%。最终发行数量将在本次交易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由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股

东大会的授权和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未来证券监管

机构对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规定颁布新的法规或监管意见，上市公司将根据新的法规和

监管意见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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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方案

1、标的资产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为中国华电持有的江苏公司 80%股权，华电福瑞持有的上海福

新 51%股权、上海闵行 100%股权、广州大学城 55.0007%股权、福新广州 55%股权、福

新江门 70%股权、福新清远 100%股权，华电北京持有的贵港公司 100%股权。

2、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中国华电购买其持有的江苏公司 80%股权，拟通

过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华电福瑞收购上海福新 51%股权、上海闵行 100%股权、广州大学

城 55.0007%股权、福新广州 55%股权、福新江门 70%股权、福新清远 100%股权，向华

电北京收购贵港公司 100%股权。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聘请中同华、中企华以 2024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

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其中江苏公司 100%股权评估值为 908,532.43万元，扣除永续债

480,000万元后的评估值为 428,532.43万元，80%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342,825.94万元，

江苏公司 80%股权及其余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名称及权益比例

支付方式 向该交易

对方支付

总对价现金对价 股份对价
可转债

对价
其他

1 中国华电 江苏公司 80%股权 - 342,825.94 - - 342,825.94

2 华电福瑞 上海福新 51%股权 13,156.23 - - - 13,156.23

3 华电福瑞 上海闵行 100%股权 63,765.75 - - - 63,765.75

4 华电福瑞 广州大学城 55.0007%股权 29,188.92 - - - 29,188.92

5 华电福瑞 福新广州 55%股权 55,660.65 - - - 55,660.65

6 华电福瑞 福新江门 70%股权 16,628.51 - - - 16,628.51

7 华电福瑞 福新清远 100%股权 11,658.43 - - - 11,658.43

8 华电北京 贵港公司 100%股权 183,769.28 - - - 183,769.28

合计 373,827.77 342,825.94 - - 716,653.71

此外，根据本次重组的交易协议，华电福瑞可在协议交割日前对其转让的标的公司

实缴不超过 25,000万元注册资本及/或资本公积，实缴完成后，该部分注资将由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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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现金方式向华电福瑞支付；华电北京可在协议交割日前对贵港公司实缴合计不超过

35,000万元注册资本及/或资本公积，实缴完成后，该部分注资将由上市公司以现金方

式向华电北京支付。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华电福瑞已向福新清远实缴 23,000万元，

华电北京已经向贵港公司实缴 16,000万元。

3、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4、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

考价的 8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

60个交易日或者 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1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股

区间 市场参考价 市场参考价的 80%

前 20个交易日 6.41 5.13

前 60个交易日 6.60 5.29

前 120个交易日 6.44 5.16

注：市场参考价的 80%的计算结果向上取整至小数点后两位。2024年 7月 18日，上市公司公告实

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派发每股现金红利 0.15元（含税）。上市公司因筹划本次重

组事项于 2024年 7月 19日开市起 A股停牌，本次权益分派的除权（息）日为 2024年 7月 25日，

上述测算已考虑前述权益分派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5.13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自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

并精确至分。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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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

A为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根据《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经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8元（含税），

A股除权（息）日为 2024年 10月 16日。前述现金红利已于 2024年 10月 16日完成发

放，本次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5.05元/股。

5、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为了更好地应对资本市场表现变化等市场因素、行业因素造成公司股价波动，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引入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具体内容如下：

（1）价格调整方案对象

价格调整方案的调整对象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2）价格调整方案生效条件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价格调整机制。

（3）可调价期间

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前。

（4）调价触发条件

可调价期间内，出现下述公司股票价格相比最初确定的发行价格发生重大变化情形

的，上市公司董事会有权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后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

是否对本次交易股份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1）向下调整

可调价期间内，在任一交易日，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触发向下调整：a）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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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综指（000001.SH）或万得电力行业指数（882528.WI）在该交易日前的连续 30个交

易日中有至少 20个交易日收盘点数较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召开首次董事会前一个交易

日的收盘点数跌幅超过 20%；b）上市公司股票每日的交易均价在该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有至少 20个交易日较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召开首次董事会前一个交易日的

股票收盘价跌幅超过 20%。

2）向上调整

可调价期间内，在任一交易日，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触发向上调整：a）上

证综指（000001.SH）或万得电力行业指数（882528.WI）在该交易日前的连续 30个交

易日中有至少 20个交易日收盘点数较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召开首次董事会前一个交易

日的收盘点数涨幅超过 20%；b）上市公司股票每日的交易均价在该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有至少 20个交易日较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召开首次董事会前一个交易日的

股票收盘价涨幅超过 20%。

（5）调价基准日

可调价期间内，满足前述“调价触发条件”之一后的 20个交易日内，若上市公司

董事会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调价基准日为首次满足该项调价触发条件的次一交

易日。

（6）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在可调价期间内，上市公司可且仅可对股份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经中国华电同

意，并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对股份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股票发行价格应调整为：不低于调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 120个

交易日（不包含调价基准日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且不得低于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审计报告的每股净资产值。

若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不对股份发行价格进行调整，则后续不可再对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7）股份发行数量调整

股份发行价格调整后，江苏公司 80%股权的转让价格不变，向中国华电发行股份数

量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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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事项

在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上述有关公式对调整后的股份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再作相

应调整。

6、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方式。

7、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

（1）发行对象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为中国华电。

（2）发行数量

本次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具体发行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股票发行价格。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交易对方取得新增股份数量按照向下取整精确至股，不足一股的

部分视为交易对方对上市公司的捐赠，直接计入上市公司资本公积。发行股份数量最终

以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的发行数

量为准。

根据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及股份支付的比例，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为 67,886.33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6.22%，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名称及权益比例

支付方式 向该交易对方

支付总对价

（万元）
现金对价

（万元）

股份对价

（万元）

发行股份数

量（万股）

1 中国华电 江苏公司 80%股权 - 342,825.94 67,886.33 342,825.94

2 华电福瑞 上海福新 51%股权 13,156.23 - - 13,156.23

3 华电福瑞 上海闵行 100%股权 63,765.75 - - 63,765.75

4 华电福瑞 广州大学城 55.0007%股权 29,188.92 - - 29,188.92

5 华电福瑞 福新广州 55%股权 55,660.65 - - 55,660.65



16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名称及权益比例

支付方式 向该交易对方

支付总对价

（万元）
现金对价

（万元）

股份对价

（万元）

发行股份数

量（万股）

6 华电福瑞 福新江门 70%股权 16,628.51 - - 16,628.51

7 华电福瑞 福新清远 100%股权 11,658.43 - - 11,658.43

8 华电北京 贵港公司 100%股权 183,769.28 - - 183,769.28

合计 373,827.77 342,825.94 67,886.33 716,653.71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

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或根据前述发行价格调整机制调整发行价

格，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8、锁定期安排

中国华电作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就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承

诺如下：

“1、本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

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通过协议方式转让或其它

方式直接或间接转让；如该等股份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原因而增加

的，增加的上市公司股份同时遵照上述锁定期进行锁定。但是，在适用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许可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本次交易完成后 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其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个月。

2、本公司在本次交易前已经直接及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交易完成后

18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通过协议方式

转让或其它方式直接或间接转让；如该等股份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

原因而增加的，增加的上市公司股份同时遵照上述锁定期进行锁定。但是，在适用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许可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3、若本公司基于本次交易所作出的股份锁定与限售期相关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

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上述

限售期届满后，本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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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10、过渡期损益归属

除交易对方在过渡期间对标的公司的新增实缴注册资本/资本公积由出资的交易对

方享有，并由上市公司以现金向该交易对方补足外，标的资产过渡期间的损益由上市公

司享有或承担。

11、滚存利润安排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如有），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

股东自本次发行完成日起按照在登记结算公司登记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二）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元。

2、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且不低于截至定价基准日上市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

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若上市公司在截至定价基准日最近一年经审计财

务报告的资产负债表日至定价基准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前述每股净资产值将作相应调整）。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上

市公司 A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 A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

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 A股股票交易总量。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经上交

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由

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根据竞价结果协

商确定。

公司在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配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

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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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采取向特定对象以询价的方式发行股份，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

名（含 35名）符合法律、法规的特定对象，包括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合格的投资者等。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并以

相同价格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票。

最终发行对象将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注册同意文件后，

与本次交易的主承销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投资者申购报价

情况确定。

4、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342,800.00万元，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

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且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30%。最终以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作出注册决定的募集资金金额

及发行股份数量为上限。最终发行数量将在本次交易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

注册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由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

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和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配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导致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作出相

应调整的，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数量也将相应调整。

5、锁定期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若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由于上市公司

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而新增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其锁定期亦参照上述约定。

若上述锁定期安排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则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上述锁定期届满

之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转让事宜按照中国证监会和



19

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6、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7、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华电望亭 2×66万千瓦机组扩建项目、支付本次交易

的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和相关税费，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使用金额占全部募集

配套资金金额的比例

1 华电望亭 2×66万千瓦机组扩建项目 200,000.00 58.34%

2 支付本次重组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

及相关税费
142,800.00 41.66%

合计 342,800.00 100.0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成功实施为前提，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

否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若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发生调整，则上市

公司可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进行相应

调整。

在募集配套资金到位之前，上市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以自有和/或自筹资金先行

支付，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如上市公司未能成功实施募集配套资金或实际募

集资金金额小于募集资金用途的资金需求量，上市公司将通过自有或自筹资金解决资金

缺口，届时上市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并根据募集资金用途的实际需求，对上

述募集资金用途的资金投入顺序、金额及具体方式等事项进行适当调整。

8、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上市公司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新老股东

按各自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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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发行股份数量及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发行股份的对象为中国华电，发行情况如下：

发行股票数量：为 678,863,257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股票价格：5.05元/股

发行股票性质：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新增股份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已于 2025年 6月 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

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

完成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新增股份的证券名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证券代码：600027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四、发行对象及新增股份限售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发行股份的对象为中国华电。关于新增股份的锁定安排

具体情况参见“第一章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之“二、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之“（一）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方案”之“8、锁定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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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1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4,620,061,224 45.17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76,517,242 18.35

3 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64,865,346 6.50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44,392,650 2.39

5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118,499,900 1.16

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沪 78,770,199 0.77

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6,249,700 0.75

8 中国工艺集团有限公司 69,800,000 0.68

9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账户 60,250,700 0.59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5,705,638 0.54

注：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其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85,862,000股 H股股份，登记在香港中

央结算有限公司的名下；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还持有本公司 72,386,000股 H股股份，登

记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名下。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1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5,298,924,481 48.59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01,970,485.00 17.44

3 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64,865,346.00 6.10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44,392,650.00 2.24

5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118,499,900.00 1.09

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沪 96,585,399.00 0.89

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6,249,700.00 0.70

8 中国工艺集团有限公司 69,800,000.00 0.64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交 61,801,838.00 0.57



22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48,386,900.00 0.44

注 1：本次发行后 A股持股数量为截至 2025年 6月 23日数据，H股持股数量按截至 2025年 3
月 31日数据测算。

注 2：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其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85,862,000股 H股股份，登记在香港

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的名下；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还持有本公司 72,386,000股 H股股份，

登记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名下。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中国华电，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务院国资委。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上市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含 H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类别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新增（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 10,227,561,133 100.00% - 10,227,561,133 93.78%

有限售条件股 - - 678,863,257 678,863,257 6.22%

合计 10,227,561,133 100.00% 678,863,257 10,906,424,390 100.00%

（二）对上市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及信永中和出具的《备考审阅报告》，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单位：千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 2023年 12月 31日/2023年度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变动率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变动率

总资产 223,875,372 265,010,109 18.37% 223,036,299 263,820,678 18.29%

总负债 137,797,060 169,226,857 22.81% 139,656,521 169,997,460 21.73%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67,334,772 67,262,673 -0.11% 69,756,242 70,250,947 0.71%

营业收入 112,993,979 141,326,454 25.07% 117,176,125 147,198,090 25.62%

净利润 6,835,626 7,563,789 10.65% 4,808,007 5,899,563 22.70%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净利润
5,702,671 6,040,933 5.93% 4,522,125 5,050,678 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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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 2023年 12月 31日/2023年度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变动率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变动率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626 0.4648 0.48% 0.3472 0.3743 7.81%

资产负债率 61.55% 63.86% 增加 2.31
个百分点

62.62% 64.44% 增加 1.82
个百分点

本次重组将提升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有所增加，每股收益有所增厚，不存在因本次重组而导致每股收益

被摊薄的情况。

（三）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建设、经营发电厂，包括大型高效的燃煤、燃

气发电机组及多项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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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次发行相关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一）华泰联合

名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禹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 B7栋 401

电话 010-56839300

传真 010-56839500

项目主办人 骆毅平、沈迪

项目协办人 黄玉海

项目组成员
孙琪、邹棉文、黄涛、吴思航、张璐、赵乃骥、梁天宇、龙佳骏、韩杨、白天皓、

王渤菡、马公让、朱柄昱

（二）银河证券

名称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晟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 8号院 1号楼 7至 18层 101

电话 010-80926677

传真 010-80929025

项目主办人 马锋、沈源

项目协办人 荣子光

项目组成员
马青海、王菁文、田聃、孙浩、刘辉、林科、衣景新、金诚、崔百舒、陈舒扬、张

艺馨、柳光亚、王镜程、张竑琳

二、法律顾问

名称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玲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号 1幢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 17-18层

电话 010-58785588

传真 010-58785599

经办律师 唐丽子、李元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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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

名称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谭小青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华大厦 A座 8层

电话 010-65542288

传真 010-65547190

经办会计师 邱欣、闫欢

四、评估机构

（一）中同华

名称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 李伯阳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号 819室

电话 010-68090001

传真 010-68090099

经办评估师 王增帅、李远菲

（二）中企华

名称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 权忠光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 35号

电话 010-65881888

传真 010-65882651

经办评估师 韩清飞、王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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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之签章页）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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